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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7240306301000010004415
00

对外劳务
合作经营
资格核准

[行政法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0号修订)
    第五条 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经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第七条 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
六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对外劳
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持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
部门应当将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并办理登记的企业（以下称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单报至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
中国驻外使馆、领馆。未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并办理登记，不得从事对外劳务合作。
                                           

汕尾市商
务局

企业 省、市

对除香港、澳门
、台湾等国务院
商务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外交等
有关部门确定的
特定国家或者地
区外的对外劳务
合作经营资格核
准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审查企业法人条件，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于600万元人民币，有3名以上熟悉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管理人员，是否具
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具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制度，法人代表有没有故意犯罪记录。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的批复，同时抄送省商务厅和相关部门，颁发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督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监督情况和处理情
况，建立行政许可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管理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诉电
话：0660-3385610。

2
007240306301000020014415
00

自动进口
许可证核
发

机电产
品自动
进口许
可证核
发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修订）
    第十五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基于监测进出口情况的需要，可以对部分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实行进出口自动许可并公布其目录。实行自动许可的进出口货
物，收货人、发货人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提出自动许可申请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应当予以许可；未办理自动许可手续的，海关不予放
行。进出口属于自由进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合同备案登记。
2.[部门规章]《货物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商务部、海关总署令第26号）
    第五条 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外经贸）主管部门以及部门和地方机电产品进
出口机构（以下简称发证机构）负责自动进口许可货物管理和《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签发工作。 
3.[部门规章]《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2008年商务部令第7号）
    第十八条 进口实行进口自动许可的机电产品，进口单位应当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向商务部或地方、部门机电办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自动许可证》
（以下简称《进口自动许可证》），并持《进口自动许可证》按海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进口列入进口自动许可机电产品目录的旧机电产品（不含重点旧机电产
品），进口单位持《进口自动许可证》和国家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在备注栏标注“旧机电产品进口备案”字样）按海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4.[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的通知》（国函[2013]9号）

汕尾市商
务局

企业 省、市
对其中400多种
机电产品核发自
动进口许可证书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材料（申请报告、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表、进口订货合同和规定的其它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通知企业领取进口自动许可证；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
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
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诉电
话：0660-3381355。

2
007240306301000020024415
00

自动进口
许可证核
发

非机电
产品自
动进口
许可证
核发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修订）
    第十五条 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基于监测进出口情况的需要，可以对部分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实行进出口自动许可并公布其目录。实行自动许可的进出口货
物，收货人、发货人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提出自动许可申请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应当予以许可；未办理自动许可手续的，海关不予放
行。
2.[部门规章]《货物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商务部、海关总署令第26号）
    第五条 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商务（外经贸）主管部门以及部门和地方机电产品进
出口机构（以下简称发证机构）负责自动进口许可货物管理和《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签发工作。 
3.[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的通知》（国函[2013]9号）

汕尾市商
务局

企业 省、市

对申请进口非机
电产品的企业核
发自动进口许可
证书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材料（申请报告、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表、进口订货合同和规定的其它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通知企业领取自动进口许可证；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
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
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诉电
话：0660-3385600。

3
007240306301000030004415
00

自由类技
术进出口
合同登记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修订）
    第九条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备案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登记的，海关不予办理
进出口货物的报关验放手续。
2.[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2001年国务院令第331号）
    第六条 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依照对外贸易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全国的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外经贸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
    第四十条 出口属于自由出口的技术，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一）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二）技术出口合同副本；
（三）签约双方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
3.[部门规章]《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2009年商务部令第3号）
    第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办法第四条以外的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进行登记管理。中央管理企业的自由进出口技术合
同，按属地原则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可授权下一级商务主管部门对自
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进行登记管理。
4.[规范性文件]《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第三十二项
5.[规范性文件]《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令第169号）

汕尾市商
务局

企业
省、市、
县

对重大项目以外
的自由类技术进
出口合同进行登
记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材料（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技术出口合同副本、签约双方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真实性、合法性进
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对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进行登记管理。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
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诉电
话：0660-3385600。

4
007240306301000040004415
00

属市级审
批权限的
外商投资
企业设立
（含合同
、章程）
及企业变
更和终止
审批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年修正）
    第五条 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审
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2.[行政法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14年国务院令第648号修订）
    第六条 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批准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
给批准证书。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一）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审批权限以内，中国合
营者的资金来源已经落实的；（二）不需要国家增拨原材料，不影响燃料、动力、交通运输、外贸出口配额等方面的全国平衡的。依照前款批准设立的合营企业，
应当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备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构。
3.[行政法规]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14年国务院令第648号修订）
    第七条 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属于
下列情形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一）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审批权限以内
的；（二）不需要国家调拨原材料，不影响能源、交通运输、外贸出口配额等全国综合平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在国务院授
权范围内批准设立外资企业，应当在批准后15天内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备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以
下统称审批机关）。 
4.[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1995年外经贸部令第6号）
    第六条 设立合作企业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设立合作企业属于下列情形的，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地方人
民政府审查批准：（一）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审批的投资限额以内的；（二）自筹资金，并且不需要国家平衡建设、生产
条件的；（三）产品出口不需要领取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发放的出口配额、许可证，或者虽需要领取，但在报送项目建议书前已征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的；
（四）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审查批准的其他情形的。
5.[国务院决定]《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126号）
6.[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
7.[规范性文件]《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发[2010]209号）
8.[规范性文件]《关于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粤府[2004]126号）

汕尾市商
务局

企业 市、县

负责投资总额
3000万美元以上
、1亿美元以下
鼓励类、允许类
企业的设立变更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材料（设立企业的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企业名称预核登记证、企业合同章程、企业董事会及经营管理
机构名单等等）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通知企业领取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
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
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诉电
话：0660-33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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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商务局权责清单目录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
称

子项
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
体

实施
对象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注

5
007240306301000050004415
00

外商投资
企业、来
料加工企
业直通港
澳自货自
运厂车许
可

1.[政府规章]《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与来料加工企业直通港澳自货自运厂车行政许可规定》（2012年修正）
    第三条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对直通港澳自货自运厂车行政许可的审批，省公安部门负责核发直通港澳自货自运厂车及驾驶员的入出境批
准通知书和车辆牌照。
2.[政府规章]《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二批）》（2012年粤府令第172号）。                                  

汕尾市商
务局

企业 市
负责对直通港澳
自货自运厂车行
政许可的审批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对材料符合的发放外商投资企业、来料加工企业直通港澳自
货自运厂车许可批复，报省商务厅备案；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
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诉电
话：0660-3362021。

6
007240306301000060004415
00

外商投资
企业质押
或者担保
合同审批

1.[行政规章]《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14年国务院令第648号修订）
    第二十三条 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抵押、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2.[政府规章]《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汕尾市商
务局

企业 市

对经市商务局批
复同意设立的外
商投资企业质押
或者担保合同进
行审批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材料进行合法性、真实性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包括董事会及其股东决议、质押协议书、出质投资者出资
说明书、验资报告、《批准证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料）进行审查，通知企业领取同意批复并向市工商局备案；不予许
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
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诉电
话：0660-33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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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商务局权责清单目录
职权类别：其它

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子项名
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实施对象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注

1
007240306310000010014415
00

设立典当行及分
支机构初审

设立典当
行初审

1.[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令第412号） 
2.[部门规章]《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
    第十五条 收到设立典当行或者典当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后，设区的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省级商务主管
部门将审核意见和申请材料报送商务部，由商务部批准并颁发《典当经营许可证》。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商务部批准文件后5日（工作日，下
同）内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在5日内将通报情况通知设区的市（地）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第十六条 申请人领取《典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10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典当行《特种行业许可证》，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二）《典当经营许可证》及复印件；（三）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四）法定
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户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具的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五）典当行经营场所及保管库房平面图、建
筑结构图；（六）录像设备、防护设施、保险箱（柜、库）及消防设施安装、设置位置分布图；（七）各项治安保卫、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八）治安
保卫组织或者治安保卫人员基本情况。
3.[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市
对申请资料进行
初审并报省商务
厅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对材料符合的报省商务厅审批；不符合的，书面
通知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85600。

1
007240306310000010024415
00

设立典当行及分
支机构初审

设立典当
行分支机
构初审

1.[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令第412号）
2.[部门规章]《典当管理办法》（2005年商务部、公安部令第8号）
    第十五条 收到设立典当行或者典当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后，设区的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省级商务主管
部门将审核意见和申请材料报送商务部，由商务部批准并颁发《典当经营许可证》。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商务部批准文件后5日（工作日，下
同）内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在5日内将通报情况通知设区的市（地）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第十六条 申请人领取《典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10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典当行《特种行业许可证》，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二）《典当经营许可证》及复印件；（三）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四）法定
代表人、个人股东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户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具的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五）典当行经营场所及保管库房平面图、建
筑结构图；（六）录像设备、防护设施、保险箱（柜、库）及消防设施安装、设置位置分布图；（七）各项治安保卫、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八）治安
保卫组织或者治安保卫人员基本情况。
3.[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市
对申请资料进行
初审并报省商务
厅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对材料符合的报省商务厅审批；不符合的，书面
通知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85600。

2
007240306310000020014415
00

设立拍卖企业及
分公司核准初审

设立拍卖
企业核准
初审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2004年修正）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2.[部门规章]《拍卖管理办法》（2004年商务部令第24号）
    第十三条 设立拍卖企业及分公司，按照下列程序办理：申请设立拍卖企业及分公司，应当先经企业或分公司所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查后，报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颁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申请人持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拍卖企业
及分公司的设立许可可以采取听证方式。拍卖经营批准证书由商务部统一印制。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市
对申请资料进行
初审并报省商务
厅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报省商务厅审批。不符合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
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85600。

2
007240306310000020024415
00

设立拍卖企业及
分公司核准初审

设立拍卖
企业分公
司核准初
审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2004年修正）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2.[部门规章]《拍卖管理办法》（2004年商务部令第24号）
    第十三条 设立拍卖企业及分公司，按照下列程序办理：申请设立拍卖企业及分公司，应当先经企业或分公司所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查后，报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颁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申请人持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拍卖企业
及分公司的设立许可可以采取听证方式。拍卖经营批准证书由商务部统一印制。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市
对申请资料进行
初审并报省商务
厅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报省商务厅审批；不符合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
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85600。

3
007240306310000030004415
00

属国家审批权限
的外商投资企业
设立、变更、终
止审核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年修正）
    第五条 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
（以下简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2.[行政法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14年国务院令第648号修订）
    第六条 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批准后，由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发给批准证书。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一）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的投
资审批权限以内，中国合营者的资金来源已经落实的；（二）不需要国家增拨原材料，不影响燃料、动力、交通运输、外贸出口配额等方面的全国平衡
的。依照前款批准设立的合营企业，应当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备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
关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构。
3.[行政法规]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14年国务院令第648号修订）
    第七条 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设立外资企
业的申请属于下列情形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一）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
定的投资审批权限以内的；（二）不需要国家调拨原材料，不影响能源、交通运输、外贸出口配额等全国综合平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在国务院授权范围内批准设立外资企业，应当在批准后15天内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备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以下统称审批机关）。 
4.[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20号）
5.[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
6.[规范性文件]《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发[2010]209号）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市
对申请资料进行
初审并报省商务
厅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对材料符合的报国家商务部审批；不符合的，书
面通知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62021。

4
007240306310000040004415
00

对协议国家的纺
织品出口原产地
证核发

1.[部门规章]《纺织品出口管理办法（暂行）》（2006年商务部令第21号）
    第三条 商务部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哈尔滨、长春、沈阳、南京、武汉、成都、广州、西安市商务主管
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管理工作。质检总局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临时授权上述部门负责《管理商品目录》
所列纺织品的原产地证书签发工作。
2.[规范性文件]《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件申领签发工作规范》（商配发[2005]707号）
    第二条 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以下简称许可证局）统一管理、指导全国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发证机构（以下简称各发证机构）的纺织品
临时出口许可证件的发证工作，许可证局对商务部负责。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为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件的发证机构，在许可证局的统一管理、监督、检
查和指导下负责受权范围内的发证工作。
    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哈尔滨、长春、沈阳、南京、武汉、成都、广州、西安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
称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签发本地区对外贸易经营者（包括中央企业，以下简称经营者）的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件。经营者在出口《输欧盟纺织品
出口临时管理商品目录》（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2005年第103号公告）、《对美出口纺织品临时管理商品目录》（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
局2005年第87号、104号公告）、商务部2005年第49号公告及商务部、海关总署2004年第82号公告所列货物前，应到当地发证机构办理相应的纺织品临
时出口许可证件。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市

对拥有进出口经
营权的企业核发
纺织品出口原产
地证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对材料符合的企业发放纺织品出口原产地证；不符
合的，现场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7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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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商务局权责清单目录
职权类别：其它

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子项名
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实施对象
涉及
层级

本级具体
职责权限

对应责任
事项

监督部门
和方式

备注

5
007240306310000050004415
00

中小企业国际市
场开拓资金项目
审核（地方使用
部分）

1.[政府规章]《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2.[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2015年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粤商务贸字〔2015〕12号）        
3.[规范性文件]《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4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外贸基地和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粤商务财
函〔2014〕113号）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省、市
联合市财政局对
申请企业进行初
审

1.受理前责任：根据省商务厅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要求，依法公开信息，并做好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发文的文件规定的时限内联合市财政局进行初
审，再报送省商务厅，由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进行复审。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62021。

6
007240306310000060004415
00

外商投资的产品
出口企业和先进
技术企业审核确
认

1.[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国发[1986]95号）
    第十八条 本规定所指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由该企业所在地的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企业合同确认，并出具证明。产品出
口企业的年度出口实绩，如果未能实现企业合同规定的外汇平衡有结余的目标，应当在下一年度内补缴上一年度己经减免的税、费。
2.[部门规章]《关于修改、印发<关于确认和考核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外经贸资发[1996]第822号）
    第六条 “两类企业”的审核确认机关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的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以下简称审核确认机关）。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部批准设立的限额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须向审核确认机关提交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技术鉴定部门的鉴定意
见。
    第八条 被确认为产品出口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须在每一个日历年度的前4个月内向审核确认机关申请考核。申请考核须报送下列文件：一、上一年
度的产品出口实绩报表；二、上一年度的企业外汇收支平衡表；三、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对上一年度的产品出
口实绩和外汇收支平衡情况的审计报告；四、审核确认机关要求的其它文件。
3.[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国函[2012]177号）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市、县
全市外商投资产
品出口型和先进
技术型企业认定

1.受理前责任：根据省商务厅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要求，依法公开信息，并做好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对材料符合的报省商务厅进行审批，不符合的，
书面通知申请企业并说明理由。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62021。

7
007240306310000070004415
00

软件出口合同登
记

1.[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软件出口管理和统计办法>的通知》（外经贸技法[2001]604号）
    第六条 各地方外经贸厅(委、局)负责本地区的软件出口管理工作。根据软件出口企业提交的软件出口合同正本核查其软件出口合同在线登记的真
实性，核实无误后为企业核发《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中央管理的企业，外经贸部按属地原则委托各地外经贸厅(委、局)核查其软件出口合同在线
登记的真实性，并核发《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
2.[政府规章]《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令第169号）

汕尾市商务局 企业 市

负责本市的软件
出口管理工作。
为企业核发《软
件出口合同登记
证书》。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4.决定责任：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对软件出口合同正本核查其真实性，核实无误后为企业核发《
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       
5.事后监督责任：通过自动监控系统、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组织调研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记录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情况，建立行政许可管理档案制度，及时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公示相关情况，向
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报告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情况。              
6.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履行的责任。

汕尾市商务局投
诉电话：0660-
338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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